
 
 

 

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 股）  粤照明 B（B 股） 

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（A 股）   2 0 0 5 4 1（B 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16-025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 

2016年5月9日，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苏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苏州盟泰”）转发的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

事裁定书》和《通知书》，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苏

州力特奥电子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苏州盟泰的破产清算申请，详细内

容请见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法院受理控股子

公司破产清算事宜的公告》）。 

今日，公司收到苏州盟泰转发的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出具的

《决定书》，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担任苏

州盟泰的管理人。 

公司将根据苏州盟泰破产清算进程，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3日  




